
市总指发 匚2013〕3号

北京市平原地区造林工程建设总指挥部

关于印发 《关于做好本市平原地区造林工程

建设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

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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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平原地区造林工程建设总指挥部

柿 呦 测 酲 琳   树 捌

承包经营权流转及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

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实施的平原地区造林工程任务,依法稳定

农户土地承包关系,维护农民合法权益,确保造林工程顺利实施,

依据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和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,现就做好本市平原地区造林工程

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(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流转)及管理工

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:

一、
·
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 :         ~

(一)本意见中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指按照市政府关于平原地

区造林工程规划确定的、实施种植结构调整用于绿化建设的、已

经确定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土地。

(二)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坚持依法、自愿、有偿的

原则,不得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。          /
·
(三)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

质,不得改变农用地性质进行非农建设,不得改变农户家庭土地

承包关系。

二、流转方式和流转程序

(四)已经确地到农户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,应当由农

户和受让方直接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合同。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经济

组织(或村民委员会)要认真帮助做好组织和服务工作。

(五)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经营的确权确利和确权确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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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土地用于绿化后,仍按原土地确权方式进行管理。

(六)已承包给大户或对外租赁经营的确权确利和确权确股

的土地,经双方协商解除合同后,方可用于绿化。解除合同后的

集体土地,仍按原土地确权方式进行管理。

三、流转期限和流转权益

(七)用于绿化建设的农村土地的流转期限和补助期限均为

农户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。

(八)财政支付的农村土地流转补助资金,由各级财政部门

按规定程序拨付给相应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(或村民委员会),

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(或村民委员会)根据土地流转实际情况,

及时足额兑现到农户。

农户直接流转的土地,土地流转补助资金由农村集体经济组    :

织 (或村民委员会)直接兑现到农户。
·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经营的确权确利和确权确股的土地,

其流转补助资金要同其他确权确利和确权确股土地流转收益一

并单独建账、单独核算、专户储存,并严格履行民主程序,确保

/ 及时兑现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。

(九)平原地区造林工程中形成的生态公益林的所有权归相

应的农民集体享有,林木管护要严格按照本市平原地区造林工程

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流转管理和纠纷调解

(十)市和区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责,

负责做好平原地区造林工程建设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

作的指导、服务和管理工作。

(十一)实行种植结构调整的农村集体土地,实施造林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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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,由各区(县)根据本地区实际,积极吸纳当地流转出土地的

村民实现绿岗就业。

(十二)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文本,由各区县参照

2009年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统一制定印发的示范合

同文本执行。

(十三)严格土地流转合同签订和管理。

农户直接与受让方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

式四份,其中:签订合同双方各执一份,报发包方和乡镇农村合

作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各案各一份。

原大户承包及对外租赁合同解除的,应严格履行终止合同手

续并妥善保存,防止产生遗留问题。

(十四)各区县要指导乡 (镇)、村建立土地流转台账,并

配套建立健全平原地区造林主程土地流转专项合同电子台账,做.

到情况明、数字准、
扌
底数清、工作实。

(十五)进一步加强土地流转合同档案管理。凡是土地流转

工作中涉及的土地流转合同、土地流转台账等相关资料均要建立

永久档案,妥善保存。         /

(十六)各区县要加强政策宣传,充分发挥农村土地承包经

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体系的作用,按照乡村调解、区县仲裁、司

法保障的总体要求,及时化解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矛盾纠纷,努力

做到把纠纷化解在当地,把矛盾化解在基层,确保农村和谐稳定。

(十七)各区县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,强化部门协作,

充分发挥本区县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和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

门的作用,切实做好造林工程建设中土地流转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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